
臺北市大同區老師里 113 年度上半年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6日（星期五）下午 7時 

二、地點：老師區民活動中心(敦煌路臨 160之 2號) 

三、主持人：許宮銘里長                             紀錄：黃羽薇里幹事 

四、市政府指導長官：  

五、上級督導人員：黃嘉翎視導  

六、參加人員：如附簽到表 

七、主席致詞：各位議員及議員服務處主任、上級長官、各位市府同仁以及鄰長們大

家晚安，歡迎蒞臨本里里鄰工作會報，會議開始。 

八、里辦公處工作報告及宣導事項：上半年度預計舉辦元宵節晚會及母親節活動。屆

時，請各位鄰長多多協助及宣導，謝謝大家。  

九、列席單位工作報告及宣導事項： 

   (一)大同戶政事務所趙晏儀課員宣導： 

 1. 人籍合一宣導：[虛報戶籍—撤銷登記並重罰]遷戶口（遷徙登記）應有居住

事實，如有申請不實情形，戶政機關將撤銷登記並依戶籍法 76條處以新臺幣

3,000～9,000元之罰鍰。 

 2. 內政部目前已開放多項戶籍登記事項得於線上申辦，只要符合申辦資格，使

用自然人憑證，就可在家上網申辦多項戶籍登記事項!如需本人親自至戶政事務

所申辦戶政業務，可於線上先行預約申辦時段，歡迎多加運用! 

 3.其他宣導事項詳會議資料。 

   (二)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陳家瑋護理師宣導： 

1.中央 COVID-19疫苗獎勵政策(即日起至 113年 9月 30止)，凡 65歲以上民眾

(48年以前出生)於臺北市合約醫療院所接種 COVID-19疫苗(不論劑別)可獲得

500元商品禮券及 10劑快篩試劑。COVID-19疫苗接種地點資訊：

https://booking.health.gov.tw 

相關資訊請洽陳企劃師(2585-3227分機 6657)  

2.依菸害防制法第 18條~第 19條：公眾消費場所、3人以上辦公場所、無菸公

園各級學校及學校週邊人行道、幼兒園、托嬰中心、居家式托育場所等，應於

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不可破損、褪色、被遮蔽)，違規者將處 1萬元

至 5萬元罰鍰，如需禁菸標示貼紙可與地段護理師或至本中心 1樓服務台免費

索取。另電子煙易成癮，有多重危害損健康，無法協助戒菸。 

相關資訊請洽游護理師(2585-3227分機 6636) 

      3.其他宣導事項詳會議資料。 

  (三)大同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張令臻社工師宣導： 

    列冊獨居長者服務介紹 

1. 列冊獨居長者資格 

凡年滿 65歲，居住本市且非居住於全日型機構並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經老人服務/社福中心社工人員評估後,列冊服務: 

(1) 年滿 65歲以上，單獨居住本市,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本市

者;列入獨居。但若長者與親屬關係疏離者，不在此限。 

(2) 雖有同住者，但其同住者符合下列狀況，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

居住臺北市，列入獨居： 



＊同住家屬無照顧能力。 

＊同住家屬 1週內有連續 3天（含 3天）以上不在者，列入獨

居，但間歇性不在者，不予列入。 

＊同住者無民法上照顧義務、無照顧契約關係者。 

(3) 夫與妻同住且均年滿 65歲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臺北市

者，列入獨居。 

  2.獨居長者服務內容 

(1) 本市相關福利及法律諮詢 

(2) 電話問安及關懷訪視服務 

(3) 營養餐飲服務 

(4) 日間照顧服務 

(5) 居家服務 

(6) 文康休閒活動安排 

(7) 機構安置服務 

(8) 緊急救援系統 

(9) 獨居長者前往本市立聯合醫院就醫，免付掛號費服務 

(10)其他服務：民間團體於農曆春節舉辦相關活動或贈送禦

寒物、棉被等，並優先以弱勢獨居長者為服務對象。 

3.其他宣導事項詳會議資料。 

    (四)大同老人服務中心林芷君社工宣導： 

       1.宣導臺北市大同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送餐服務相關資訊。 

       2.宣導長青學苑課程資訊。 

       3.其他宣導事項詳會議資料。 

  (五)大同分局重慶北路派出所簡宙紘副所長宣導： 

1. 考量不肖人士利用法院名義向民眾詐騙時有所聞，爰將旨揭通知書轉知民

眾知悉，俾利防制詐騙。 

2. 提醒民眾，雖然近期政府防堵惡意簡訊有成，但仍需小心查證，如收到「+

號開頭之境外簡訊」，且有上述關鍵字及夾帶可疑網址等內容切勿理會，亦請

Android手機用戶可關閉 RCS即時通訊功能，以避免收到詐騙訊息；民眾也可

至「165全民防騙官網或警政服務 APP」，填入基本資料（姓名、聯絡電話）後，

並於註解說明欄位中提供發訊者資訊、簡訊內容等資訊，再將訊息截圖上傳後

送出，就能快速完成詐騙檢舉。 

3.其他宣導事項詳會議資料。 

   (六)大同區清潔隊蘭州分隊林秋桔分隊長宣導： 

1.春節期間垃圾收運相關資訊。 

       2.其他宣導事項詳會議資料。 
  (七)消防局大同分隊許志峰小隊長宣導： 

       1.推動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1）為整合本府各機關資源，結合本市各區里、鄰長、里幹事、社工團體、

各級學校及各種宣導管道，全面訪視本市 5樓以下建築物未設火警自動警報設

備之住戶，並推廣宣導設置住警器。 

（2）鑒於國內及本市近期發生多起住宅火災案例，皆造成重大人命傷亡，是



鄰建築經常使用鐵皮、木造等未具防災性能之隔間材質，及避難通道過於狹窄

或推積雜物等情形，致使火災演稱延燒快速、逃生不易高度潛在風險，為維護

住宅安全，本局目前針對本市各種易生災害住宅處所類型加強執行各項管理措

施，相關處所如下:5層樓以下老舊建築物頂樓加蓋建築物蝸居(穴居)室內違法

隔間之出租套房 

       2.其他宣導事項詳會議資料。 

十、表彰事項：感謝本里各鄰長、守望相助隊員、志工夥伴，積極參與里內各項活動

（各項里內節慶活動、守望相助社區巡守、環境清潔活動等）及協助區公所各項業務

的推行，里辦公處於此表達敬意及誠摯感謝。 

十一、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里 113 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支用預算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臺北市里辦公處支用里鄰經費管理要點」辦理。 

   （二）113 年度無編列資本門預算。 

   （三）經常門預計辦理： 

      1.元宵節活動(預算 170,000 元)。 

            2.為民服務業務聯繫會議暨餐聚(預算 100,000 元)。 

            3.其他（餘 30,000 元，授權由里長統籌運用之）。 

      （四）以上預算項目及金額，授權里長視情況依規定調整之。 

 決 議：照案通過，授權里長依規定辦理。 
 

    案由二：本里 113 年度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支用情形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臺北市里辦公處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實施計畫」辦理。 

   （二）113 年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計 60,000 元，擬辦理元宵節活動。   

    決 議：照案通過，授權里長依規定辦理。 

 

  案由三：本里 113 年度鄰長自強活動補助款等支用情形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臺北市各區公所辦理里長及鄰長自強活動注意事項」辦理，每位
鄰長補助新臺幣 3,840 元整(俟 113 年預算通過後再行辦理)。 

   （二）授權里長統籌規劃之。   
決 議：照案通過，授權里長依規定辦理。 

 

  案由四：本里 113 年度推動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工作補助款等支用情形一案，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臺北市資源回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辦理。 

   （二）113 年度尚未獲知補助金額，待金額確定後將擇期辦理宣導活動。   
決 議：照案通過，授權里長依規定辦理。 

 
    案由五：本里 113 年度臺北國際航空站機場回饋金本里回饋經費運用計畫，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臺北市臺北松山機場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辦理。 

      （二）113 年度尚未獲知補助金額，待金額確定後擬辦理中元普度及中秋節活動。 



   （三）以上預算項目及金額，授權里長視情況依規定調整之。 

  決 議：照案通過，授權里長依規定辦理。 

 

  案由六：113 全年度睦鄰互助聯誼活動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9 年  11 月  3 日北市民治字第 
1096027422 號函說明三有關里辦公處租用區民活動中心辦理里鄰相關
活動規定事項辦理 

   （二）活動項目： 

            1.里民聯誼及長青活動：歌曲教唱、烹飪、書法、卡拉 OK、二胡、烏克
麗麗。 

      2.體健班隊：元極舞、排舞、國標舞、桌球、太極拳、瑜珈。 

      3.其他能增進區民情感，公共利益之正當活動 

   （三）以上活動項目，授權里長視情況依規定調整之。 

   
決 議：照案通過，授權里長依規定辦理。 

 
    案由七：本里 113 年度迪化污水處理廠回饋金支用情形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臺北市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辦理。 

   （二）本里 113 年度迪化污水處理廠回饋金共計新臺幣 7,514,362 元。 

   （三）資本門預計辦理：購置 LED 字幕機(預算 100,000 元)。 

   （四）經常門預計辦理： 

      1.老師及慶昌區民活動中心文康活動補助費(1-6 月)(預算 90,000 元)。 

      2.文化參訪之旅(預算 447,000 元)。 

      3.發放育兒補助金(預算 180,000 元)。  

      4.母親節歡慶活動(預算 200,000 元)。 

      5.老師及慶昌區民活動中心文康活動補助費(7-12 月) (預算 90,000 元)。 

      6.發放敦親睦鄰禮金(預算 2,870,000 元)。 

      7.中元普度(預算 450,000 元)。 

      8.中秋聯歡晚會(預算 231,362 元)。 

      9.守望相助隊、志工研習暨參訪活動(預算 99,000 元)。 

      10.守望相助隊、志工年終慰問禮品(預算 99,000 元)。 

            11.影印機檢修保養(預算 8,000 元)。 

            12.老師里辦公處 LINE 社群網路服務(預算 12,000 元)。 

            13.伴唱機音樂著作公開演出使用費(預算 8,000 元)。 

            14.廣播系統檢測維修(預算 30,000 元)。 

   （五）抵扣自來水費：抵扣 1 月至 12 月自來水費(預算 2,600,000 元)。 

   （六）以上預算項目及金額，授權里長視情況依規定調整之。 

  決 議：照案通過，授權里長依規定辦理。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區級督導黃嘉翎視導講評與宣導：感謝各位里鄰長以及守望相助隊之辛勞，未

來還請大家多多支持，敬祝各位鄰長、志工平安健康。 

十四、散會：（下午 10時） 

 


